市建委关于将“建筑产业现代化”变更为“装配式建筑”的通知
津建科[2017]42号
滨海新区建交局，各区建委，各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1号），加快推进本市装配式建筑发展，实现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与装配式建筑发展的有效衔接，经研究，现决定将《市建委关于在天津市建筑产业现代化项目规划条件中提供相关建设指标的通知》（津建科〔2016〕100号）、《市建委关于定期报送建筑产业现代化项目进展情况的通知》（津建科〔2016〕165号）、《市建委关于印发<天津市装配整体式建筑预制装配率计算细则（试行）>的通知》（津建科〔2016〕464号）、《市建委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我市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的部门分工意见>的通知》（津建科〔2016〕478号）等文件中的“建筑产业现代化”统一变更为“装配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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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